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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郑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魏志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魏志龙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曹婷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是

电话 0592-5902138
传真 0592-5902139
电子邮箱 caoting@syncsoft.com
公司网址 www.syncsoft.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17 号 204 室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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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45,028,114.85 45,786,632.18 -1.6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685,608.45 13,388,699.67 -27.6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17 1.61 -27.6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78.49% 70.76% -

资产负债率%（合并） 78.49% 70.76%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31,130,114.75 39,640,531.81 -21.4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24,763.75 4,132,697.87 -190.1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4,087,432.32 4,086,690.02 -200.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56,444.76 7,146,631.22 -244.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32.32% 36.50%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计算）

-35.46% 36.09%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50 -190.00%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3,485,585 42% 0 3,485,585 4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652,381 7.86% 0 652,381 7.86%

董事、监事、高管 1,604,414 19.33% 0 1,604,414 19.33%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4,813,251 58% 0 4,813,251 5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1,957,143 23.58% 0 1,957,143 23.58%

董事、监事、高管 4,813,251 58% 0 4,813,251 58%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8,298,836 - 0 8,298,836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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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

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持

股比

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期末持

有的质

押股份

数量

期末持

有的司

法冻结

股份数

量

1 郑祥 2,609,524 0 2,609,524 31.444% 1,957,143 652,381 0 0
2 林斐 1,017,273 0 1,017,273 12.258% 762,955 254,318 0 0
3 厦门谦道

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894,904 0 894,904 10.783% 0 894,904 0 0

4 厦门乾一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828,889 828,889 9.988% 0 828,889 0 0

5 高晓东 574,980 0 574,980 6.928% 431,235 143,745 0 0
6 丁慧明 501,266 0 501,266 6.040% 375,950 125,316 0 0
7 华晓凡 457,036 0 457,036 5.507% 342,777 114,259 0 0
8 刘纲 449,665 0 449,665 5.418% 337,249 112,416 0 0
9 黄宗基 361,206 0 361,206 4.352% 270,905 90,301 0 0
10 林志伟 228,517 0 228,517 2.754% 171,388 57,129 0 0

合计 7,094,371 828,889 7,923,260 95.472% 4,649,602 3,273,658 0 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郑祥为厦门谦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林斐、高晓东

为厦门谦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除此以外，同步天成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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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一）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关于适用〈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相关问题的通知》（财会[2022]13 号）

财政部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发布了《关于适用〈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相关问

题的通知》（财会[2022]13 号），“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承租人与出租人就现有租赁合同达成的

租金减免、延期支付等租金减让，减让后的租赁对价较减让前减少或基本不变，且综合考虑定性和定量

因素后认定租赁的其他条款和条件无重大变化的，对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之后应付租赁付款额的减让，

承租人和出租人可以继续选择采用《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规范的简化方法进行会

计处理。由此导致的衔接会计处理及相关披露，应当遵循《财政部关于调整<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

让会计处理规定>适用范围的通知》（财会〔2021〕9 号）的有关规定。”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不存在影响。

2、《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第一条和第三条

财政部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以下简称“解释 15 号”）。根据

解释 15 号：

（1）本公司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等规定，对试运行销售相关

的收入和成本分别进行会计处理，计入当期损益，不再将试运行销售相关收入抵销相关成本后的净额冲

减固定资产成本或者研发支出，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2）本公司在判断合同是否为亏损合同时所考虑的“履行合同的成本”，不仅包括履行合同的增量

成本（直接人工、直接材料等），还包括与履行合同直接相关的其他成本的分摊金额（用于履行合同的

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分摊金额等），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不存在影响。

3、《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

财政部于 2022 年 12 月 13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以下简称“解释 16 号”）。根据

解释 16 号：

（1）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

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不再豁免初

始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本企业对该类交易因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应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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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根

据解释 16 号的规定允许，本企业决定于 2022 年 1 月 1日提前执行上述规定，并在 2022 年度财务报表

中对 2021 年 1 月 1 日之后发生的该等单项交易追溯应用，该变更对 2022 年 1 月 1日及 2021 年度财务

报表的影响如下：

报表项目 对财务报表的影响金额（增加“+”，减少“-”）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672.53

未分配利润 21,672.53

所得税费用 -21,672.53

（2）本公司作为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发行方，如对此类金融工具确认的相关股利支出按

照税收政策规定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则本公司在确认应付股利时，对于所分配的利润来源于以前

产生损益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所分配的利润来源于以前确认在所有

者权益中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不存在影响。

（3）对于修改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协议中的条款和条件，使其成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含

修改发生在等待期结束后的情形），本公司在修改日按照所授予权益工具当日的公允价值计量以权益结

算的股份支付，将已取得的服务计入资本公积，同时终止确认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修改日已确认的

负债，两者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不存在影响。

（二）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本期不存在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厦门同步天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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